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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采信

张摇 燕摇 龙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摇 要] 摇 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采信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意义,但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新证据,对其构

成要件及采信标准则需要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及部门法进一步明确。 理论上讲,我国对新证据采取的是随时提出主义,反映了

对刑事实质正义的绝对追求。 具体到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上,需要考察时间、原因和种类三个要件。 在此基础上,结合证据的

可采性原理,可以分别对检察院、辩护人及法院提出的新证据进行科学的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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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刑事二审包括检察机关的抗诉审和被告人提起

的上诉审。 由于我国二审采取的是全面审查原则,
因此二审与一审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

实,准确适用法律,对证据的审查标准也就基本相

同。 在这种模式下,相较于对一审已有证据的复核,
二审程序中对新证据的收集及采信,无疑就具有更

为重要的查明案件事实的意义。 然而这一部分却恰

恰缺少立法上的细则性规定,而且容易被理论研究

所忽略。 本文从司法实务出发,但不拘泥于纯粹的

经验做法,希望通过对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法律规

定及认定标准的研究,提出一套关于刑事二审新证

据采信的可行方法。

一摇 新证据的法律规定

(一)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规定

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诉法)第 192 条第 1 款规定:“法庭审

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

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

勘验。冶该条规定相当原则,只是笼统地规定了特定

的诉讼主体,可以针对特定的证据种类提出新证据,
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何为新证据,构成新证据的要

件及适用范围何在。 虽然本条是关于第一审程序的

规定,但是根据二审全面审查的原则,结合刑诉法第

231 条规定的二审参照一审程序的内容,可以确定

该条款就是刑事诉讼中直接规定二审新证据的法律

规定。

除此之外,刑事再审中在申诉理由部分也规定

了新证据。 刑诉法第 242 条第 1 款规定“有新的证

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

定罪量刑的;冶淤刑诉法关于再审新证据的规定,对
于我们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认定二审新证据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没有直接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我们只能从比

较零散的各种司法解释中来进一步探寻新证据的含

义。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掖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51 条规定:
“对于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审查下列主要内容:(四)
上诉、抗诉是否提出了新的事实和证据;冶 从该规定

可以看出,新证据不仅仅适用于一审程序,在上诉、
抗诉案件中也存在新证据的认定问题于。 2001 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刑事抗诉案件出庭规则(试
行)》对抗诉案件中新证据的质证做了规定。 其中

第 13 条明确了“对检察人员收集的新证据……提

请法庭质证冶。 第 14 条规定“二审期间审判人员通

过调查核实取得的新证据,应当由审判人员在法庭

上出示,检察人员应当进行质证。冶 第 16 条规定

“……对证据有疑问或者需要补充新的证据……可

以向审判长提出休庭或者延期审理的建议。冶可见,
新证据的收集主体,不仅仅只包括刑诉法规定的那

几种,法院也可以收集新的证据。 而且该规则也对

新证据的采信问题做了初步的程序设定。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掖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业的解释》 (以下简称《刑诉法解

释》)第 220、221 及 222 条,分别对法庭调取证据和

控辩双方出示新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其基本内容延

续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进行了更加集中规

范的表述。 唯一不同的是《解释》第 184 条第 1 款

第 4 项明确将是否提供新的证据作为庭前会议的内

容,虽然从字面意思看,庭前会议的作用只是“听取

意见冶,但在实际中这还是对控辩双方新证据的提

出做出了一定的程序性限制。
(三) 其他部门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对新证据的规定还是相当

原则的,真正证据法意义上的“新的证据冶的规则来

自于民事诉讼法。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

据规定》)对“新的证据冶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该

法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
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

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

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

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冶而且第 42 条、44 条

第 2 款还规定了新的证据提出的时间限制,“在二

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

审理时提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

定的期限内提出。冶这就对新证据的范围、形成事件

等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为我们研究新证据提供了直

接的法律依据盂。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

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

讼证据规定》)对行政诉讼中二审的新证据也做出

了类似的规定榆。

二摇 新证据的法理基础

诉讼法上“新的证据冶理论的出现与发展,是与

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密不可分的,而且是

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中不断

成熟的。 简单来说,举证时限制度就是在特定的诉

讼程序阶段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特定期间

内逾期举证的,就要承担不利后果的证据规则,其核

心就是证据失权制度[1]。
从证据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时限制度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分别形成了三种理论了[2]:
第一种是法定顺序主义。 该理论源于教规诉讼

程序,特点是实行严格的书面审理模式。 这种理论

规定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在相应

的举证期限内举证,否则就要承担举证责任,承受不

利的诉讼后果。 在这种模式中,虽然可以使诉讼程

序处于稳定状态,但也使新的证据失去了存在空间,
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第二种是随时提出主义。 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

可以随时举证,不必受诉讼程序的束缚,多见于大陆

法系尤其是职能主义审判模式较为流行的国家。 这

种模式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但其弊端也是

非常明显的,近代以来诉讼的大爆炸和司法资源的

有限性使得这种模式面临极大的冲击。 另外,允许

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也导致了举证权利的滥用,反
而违背了诉讼公平原则。

第三种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这种模式介于上

述法定主义和随时主义之间,被认为是既能克服法

定主义僵化的诉讼规定可能带来的对实质正义的损

害,又能减轻随时主义给社会和法院带来的积案压

力,因此是现代各国较为认同的一种证据理论模式。
当然,由于各国诉讼体制的不同,在严格的法定和相

对宽松的随时提出两种证据模式之间,各有侧重。
二审中具体采用哪种模式,又与各国对二审模

式的制度设定有关。 理论上说,二审的模式有复审

制、续审制和事后审查制三种[3]。 复审制模式下,
二审是对一审的重复审查,相当于另一个一审,对案

件事实会进行重新调查。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对于

二审新证据的限定条件必然会比较少,与随时提出

主义相匹配。 在事后审查制模式下,二审主要是对

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进行审理,并不调查新的事

实,因此对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必然会进行严格

的限制,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 根据法律规定,
结合证据学理论可以看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新证

据采用的是在复审制模式下的随时提出主义,而民

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采用适时提出主义。
刑诉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从理念上来讲,是以追

求绝对的客观真实为目的的结果。 它往往以牺牲程

序正义和诉讼效率价值为代价,突出反映了长期以

来存在于我国的“重实体、轻程序冶的司法理念[4]。
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为最大限度地达到

实体上的正义,必然会压缩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

权制度的发展空间,对于新证据的提出也就必然设

置较少的限制。 如何评价这一理念是一个较为复杂

的问题,因为毕竟刑事诉讼法与其他两大诉讼法相

比,对实体正义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同时还存在着很

多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冶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这

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新的证据冶规则背后的司法

理念,在论及“新的证据冶相关问题的时候,都不能

脱离复审制下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这样一个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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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摇 新证据的认定标准

一般来说,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要构成“新的证

据冶,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然而新证据的标准

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并

不意味着没有标准。 根据 《刑诉法解释》 相关规

定虞,对于公诉人和辩护人提出的新证据申请,人民

法院要审查其合理性,认为有必要的,才可以进行调

查或允许出示,这实质上也就是为新证据设定了一

定的标准。 但何为合理或者有必要的标准,就需要

我们参照其他部门法,同时结合刑事诉讼的理论和

实务,做出一个适当的学理解释。 对于新证据的认

定标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是否需要“时间要件冶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新

证据的时间要件愚,要构成二审中的新证据必须首

先要满足法律上对于时间的规定,这体现了较为严

格的证据失权制度。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

规定,从时间要件来看,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其一

存在于一审结束后二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其二则

存在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

一审不认可但二审认可的证据;还有一种可以视为

新证据的特殊情况,这里暂且不表。 同时,从证据规

则来分析,这里的时间应当以向法庭提交时为准,而
且包括了“存在意义上的新证据冶和“发现意义上的

新证据冶舆。
然而在《刑诉法解释》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中,

并没有明文规定二审新证据的时间要件。 那么从原

理上来说,根据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刑事诉讼法上的

刑事二审新证据首先指一审结束以后、二审审判结

束前向法庭所提交的证据。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

题是,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所应有的“崭新性冶,是
相对于法庭而言的。 换句话说,凡是之前没有向法

庭提交的证据,都可以被当作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无论其是新形成的还是新发现的。 这就推导出刑事

二审新证据的第二部分,即二审中的新的证据。 其

次,也指在一审中就已经存在或者被发现,但是没有

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 检察院可以在提交的证据目

录之外向法院提交证据,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

一时间段上新证据存在的可能。 最后,二审庭审后

无论是新形成的、新发现的还是新提交的证据都属

于再审层面的新证据,与二审新证据无关。 整体来

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二审新证据的时间要求是

相当宽松的,基本可以忽略。
(二)是否需要“原因要件冶
构成新证据所需要的“原因要件冶,简单来说就

是指举证方提出新证据的事由不可归责于自身的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举证方所举证据不能构成新

证据呈交法庭。 原因要件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证

据突袭,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另一方诉讼主体的不公

平。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构成新证据

需要“原因要件冶,但是采用系统解释的方法,从《民
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可以推导出提出新证据的事由

必须是基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冶,否则,该
证据便失去崭新性从而不能被认定为新的证据[5]。
而刑事二审新证据的构成是否需要有“原因要件冶,
两大法系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大陆法系国家,
尤其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职权主义色彩较重的国家一

般不要求原因要件。 但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等,
则要求新证据的构成需要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

由,否则举证方就要承担证据失权的不利后果。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实务操作来看,我国

刑事诉讼法中的二审新证据,甚至可以说所有刑事

诉讼阶段的新证据的构成,都是不需要原因条件的。
虽然新刑诉法及配套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体现出改变

的迹象,例如在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出示新

证据,新证据的出示法院要审查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但实践中,无论是控诉方检察院出于何种原因,是故

意或者过失不提供新证据,还是被告方犯罪嫌疑人

或者其辩护人出于何种理由,只要是向法庭提交了

新的证据,法庭就有义务审查新的证据余。 这一方

面与我国长期以来追求的绝对实质正义、在刑事诉

讼中要查明真相的诉讼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我

国“职权主义冶审判模式的必然体现。
(三)是否需要“种类要件冶
新的证据是否应当有证据种类的限制是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 严格从文义来解释,刑诉法第 192 条

规定的新的证据种类仅限于证人证言、物证、鉴定结

论、勘验笔录这几种,并没有涵盖刑事诉讼法所规定

的所有证据类型。 有些学者认为,“构成新证据的

种类应当有所限制,书证、物证可以被认定为新证

据,但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一般不得认

定为新证据。冶 [6] 但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刑事诉

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打击犯罪、保护人

民,因此新的证据应当不限于第 192 条规定的种类,
而应当是涵盖法律规定的所有类型。 另外,从我国

对于证据的一般概念来看,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而新的证据对于查明案件

事实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只要是能证明

案件事实的新的证据种类,都应当包括在新证据之

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审中,新的证人所做出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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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疑可以构成新的证据,但是在一审中已经作证

的证人在二审中做出的不同于一审的证言,以及二

审中重新做出的鉴定结论是否应该被当作新的证

据,一般不应当被认为是新证据俞。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结合上述新证据的认定标

准,我国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至少应该包

括以下几种:
一是一审审判前就已经存在或者被发现,但公

诉方或者被告方基于某种理由并没有向一审法庭提

出,而在二审时提出的证据;二是一审中已经存在或

被发现的证据,一审法庭并没有认定,而二审法庭在

审理过程中从关联性的角度认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的;三是一审当事人请求法院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

不予采纳,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当事人申

请调取的证据;四是一审庭审结束后,二审审理中生

成或者被发现的证据。 从主体角度来看,包括法院

为查明事实依职权自己调取的证据,检察院重新收

集的证据和被告方自己收集的证据。

四摇 新证据的采信

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又称证据的容许

性或许容性、证据资格、证据能力。 在英美法系中,
证据的可采性是指其被允许作为证据提出的品质或

状况。 从狭义的角度简单来说,证据的可采信即非

因无关联性和实质性而排除证据的情况[7],也有学

者将其称为证据的“采用标准冶。 与之相对应的即

证据的“采信标准冶,“采信的关键是‘信爷,即获准进

入诉讼程序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及其具有多大的

证明价值。冶 [8] 可以看出,证据的可采性与采信是两

个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概念,前者更多的是指证

据的资格而后者则是对证据的进一步评断。 实际上

这种划分是学界为了更好地研究证据规则所做出的

一种学理划分,在实务操作中并没有如此泾渭分明

的区别,法官从证据的“三性冶角度审查和认定证

据,并没有严格区分“采用冶和“采信冶。 本文基于实

务操作的考虑也没有对二者做出明确的划分,而是

从收集主体的角度对新证据做了区分,并分别就其

采信问题做出分析。
(一)对检察院提出新证据的采信

从时间上看,检察院提出的新证据大致有以下

两类:一是在一审中就已经形成,检察院基于自己的

考虑,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二是在一审结束后

才形成或者被发现,检察院重新搜集的证据。 对于

第一类证据,199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第 342 条规定,“公诉人可以根据庭审情况

和需要,出示、宣读开庭送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以

外的证据。冶从本条规定来看,一审中检察院可以向

法院移交开庭前并未向法院移送的证据。 那么,根
据全面审理原则,同样在二审中,检察院也同样可以

向法院移交在一审中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向原审法

院提交的证据。 这类证据应当被认定为检察机关在

二审中提交的新的证据。 第二类证据主要出现在以

下三种情形中:其一,发现案件证据不足,足以影响

到被告人定罪的;其二,发现案件有遗漏或错误,需
要及时收集、调取新的证据,进一步查明案件真相

的;其三,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申请补充

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公诉人指控成立的[9]。
从刑事诉讼追求实质公正的角度上来讲,允许

检察院随时提交新的证据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并
无不当之处。 但是新证据的随时提出打乱了法庭正

常的诉讼程序,“有违司法严肃性冶 [10],而且也可能

造成被告方程序上的不公平对待,理应对其进行一

定的限制。 因此《新刑诉法解释》第 221 条规定,在
这种情况下,公诉人要说明理由,审判长认为“理由

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冶才准许其在法庭上出示。
另外,庭前会议制度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开示证

据,这也对检察院提交新证据做了限制。 但是庭前

会议的效力并不明确,检察院即使不开示证据,也没

有明确的证据失权制度予以约束。 因此,从法律规

定上看,检察院应当在庭审前开示新证据,但是由于

没有明确的约束条款和证据失权制度作保障,检察

院依旧可以随时提出新证据,如果这类新的证据是

在法庭庭审中提出的,法院无疑应当做出延期审理

的决定,重新组织质证。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349 条第 2 款及《刑诉法解释》第 223 条都规定,公
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

过两次,那么从这条来推断,至少在庭审过程中,检
察院提出新证据也不能超过两次。

(二)对辩护方提出“新的证据冶的采信

二审辩护方出示的新证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一审公诉人事先掌握且当庭予以出示的证

据,但辩护人出示的新证据内容与公诉人所出示的

证据有所变化;二是二审时辩护人搜集的公诉人并

不掌握的证据;三是公诉人已知晓但被忽略,辩护人

认为有利用价值从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11]。 这些

在二审期间辩护人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应当由辩

护人在法庭上宣读出示,接受质证。 对于辩护人向

法庭提交新的证据的时间和原因,刑事诉讼法几乎

没有任何限制,基本上是随时随地,这也体现了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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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确保实质正义的目的,但是根据《刑诉法解

释》第 222 条的规定,辩护人的申请要接受法庭“认
为有必要的冶审查。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被告

人能够确实享受到提出新证据的权利,就要规范法

官的“释明义务冶,要明确法官在诉讼阶段中要履行

对新证据的释明义务,提示当事人收集新的证据,最
大限度地查明事实真相逾。 至于释明权的忽略是否

会造成程序上的缺陷,法官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则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对法院依职权自己收集的“新的证据冶的

采信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我国法官在很多时候都是

“全能法官冶,绝不仅仅只是对被告方和公诉方提交

的证据进行审核,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法官要自

行收集证据[12]。 二审的审判人员必要时应当依法

行使庭外调查权,自行调查核实证据。 根据《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46 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根

据律师收集、调取的证据或者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

查取得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辨认、质证才能决定是

否作为判决的依据。 未经庭审辨认、质证直接采纳

为判决依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做出

判决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冶从本条可以看出,检
察院对于法院自行收集的证据的质证是有明确的规

定的,而《刑诉法解释》第 220 条也做了类似规定。
另外,根据诉讼法原理,任何证据只有经过质证才能

作为定案的依据,法院自行调查的证据当然也不能

例外。 因此,二审中法院自行收集的新证据,应当由

法院自己宣读、出示,由控辩双方对证据发表意见,
最后再由合议庭评判采纳。

注释:
淤 相关司法解释包括:199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

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 24 条规定“(二)申诉人提

出的新的事实、证据已经调查清楚;冶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五条规

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三)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判

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的……冶。
于 相似规定还有:200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

诉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二、刑事抗诉的范围(一)……人

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1. ……有新的证据证明

刑事裁判或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 三、不宜起诉的情形

(一)……一般不宜提出抗诉:3. ……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

件,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新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应
当重新起诉,不能提出抗诉。冶 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刑上

诉、抗诉案件,重点审查下列内容:(一)上诉、抗诉的理由及

是否提出了新的事实和证据冶,第十四条“(二)法庭调查的

重点是,对原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提交的新的

证据等。冶
盂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 中有关举证期限规定的通知》更是进一步

明确了对于新证据的审查细节。
榆 第 50 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

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冶第 52 条对新的证据做出

了具体的解释:“本规定中的新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

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

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
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

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冶
虞 主要条款包括《刑诉法解释》第 220、221 和 222 条。
愚 主要条款包括《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 41 条,《行政

诉讼证据规定》第 50 条。
舆 理论上对新证据素有“存在意义上的新证据冶和“发

现上的新证据冶之分,前者显然比后者范围更窄,很多证据

可能在一审庭审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一审庭审后才被发

现,当然这可能就又要涉及到原因的考察,就属于另外一个

话题了。 参见黄士元. 刑事再审事由中的“新证据冶、“证据

虚假冶和“证据不足冶[J] . 证据科学,2008(6):678。
余 新证据提供方仅仅因为违背构成新证据的“原因要

件冶而提供新证据的,一般只能构成法庭口头训诫的对象,
在追求绝对案件真实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成为法庭否定采

纳新证据的理由。
俞 原因主要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具有不稳定性,主观

性较强,对其真实性的认定存在困难。 不断允许这类证据成

为新的证据,可能带来无尽的诉讼资源浪费及对法院审判公

信力的破坏。 参见李浩. 事实认定再审事由的比较与分

析———兼析《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J] . 江
海学刊,2007(6):113鄄119。

逾 释明权本为法院的一种诉讼指挥权,后来随着举证

时限制度的发展,释明权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演变成法院的一

种义务。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法官没有履行释明义务,可能

导致对证据失权的否定。 参见张卫平. 诉讼构架与程式———
民事 诉 讼 的 法 理 分 析 [M] . 北 京: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2000:148。

这种权力很多时候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首先,检
察院经常有针对性的向法院仅出示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

证据,而忽略被告人罪轻的证据,在律师取证权还没有完全

保障的状态下,就需要法官去主动收集一些证据;其次,在理

想状态下,检察院当然应当提供有罪和罪轻的证据,然后由

辩护人提供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这样法官居中裁判就可以

了。 这种观点从学理上看没有任何问题,是一种两造平衡的

理想诉讼构架。 可是刑事司法资源本就是极其有限的,且不

说辩护律师的素质问题,很多被告人根本就没有辩护人,何
来的两造,又如何平衡? 最后,我国的检察机关还是法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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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关,在这种情形下,检察院就不再仅仅只是一方当事人

的角色,而法官也很难只是一个居中裁判者。
但是《刑诉法解释》第 220 条规定了一定的例外:“对公

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的和

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

定案的根据。 但是,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

除外。冶应当认为,这里的庭外征求意见,是对质证程序的简

化,而不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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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bility of New Evidence in Criminal Appeal Procedure

ZHANG Yan鄄lo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摇 Although new evidence plays a very importance role in the criminal appeal procedure, it is so obscure in criminal pro鄄
cedure law that it needs further interpretation. Theoretically, new evidence can be submitted to court at any time. However, the admis鄄
sibility of it is limited by time, reason and category on which we can make the determination from the prosecutor, attorney and judge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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